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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73        证券简称：梅花生物        公告编号：2017-024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投资入股辽宁艾美生物疫苗技术集团有限

公司的后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6 年 12 月 8 日，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

过通讯方式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经全体董事审议，以投票表决

方式全票通过了《关于签署投资入股辽宁艾美生物疫苗技术集团有限公司框架协

议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发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67）。 

2017 年 3 月 17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拉萨梅花生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拉萨梅花”或“乙方”）与辽宁艾美生物疫苗技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

美生物”或“甲方”）签署了增资扩股协议，具体内容如下： 

一、协议签署主体 

甲方：辽宁艾美生物疫苗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 87 号 702 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00583868927X 

乙方：拉萨梅花生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阳光新城 B 区 1 幢 2 单元 602 室 

营业执照号码：540091100003141 

法定代表人：孟庆山 

甲方目前持有沈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210100583868927X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 60000 万元，住所为

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 87 号 702 室，法定代表人为周杰，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

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经营范围为：生物疫苗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

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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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于协议签署日前，乙方未持有甲方股权。 

二、协议主要内容 

1、乙方认缴甲方新增注册资本前之各股东持股比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周延 20000 33.3332% 

2 西藏天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000 6.6667% 

3 西藏常青藤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000 6.6667% 

4 辽宁天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000 6.6667% 

5 沈阳茜茜手工皮具有限公司 4000 6.6667% 

6 沈阳纵横天下商贸有限公司 4000 6.6667% 

7 西藏大时代移动互联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4000 6.6667% 

8 周杰 4000 6.6667% 

9 周欣 4000 6.6667% 

10 西藏睿尚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00 3.3333% 

11 嘉兴禾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15 3.0250% 

12 孙冠群 1400 2.3333% 

13 西藏硅谷天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955 1.5917% 

14 长兴丰泽财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30 1.3833% 

15 西藏朴德正元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00 0.8333% 

16 深圳和邦正知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00 0.8333% 

 合计 60000 100% 

2、增资价格及金额 

根据协议各方确认并同意，乙方本次对甲方增资的价格为每一元注册资本对

应出资 6.98 元人民币。 

乙方拟以货币 34,900 万元（大写：叁亿肆仟玖佰万元）对甲方进行增资，

其中乙方出资中的 5,000 万元（大写：伍仟万元）作为甲方注册资本，剩余 29,900

万元（大写：贰亿玖仟玖佰万元）进入甲方资本公积。 

甲方本轮增资完成后，艾美生物的注册资本将由 60,000 万元（大写：陆亿

元）增至 79,000 万元（大写：柒亿玖仟万元）。 

作为出资，乙方应于 2017 年 3 月 25 日前将货币 34,900 万元的增资价款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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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存入甲方指定银行账户。 

本轮增资结束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甲方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将乙方记载于甲方的股东名册，并向乙方出

具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艾美生物公章的出资证明。乙方自被登记于甲方股东

名册之日起即成为艾美生物股东，按本协议及艾美生物章程享有股东权利和履行

股东义务。甲方在上述时间内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完毕本次增资所需的工商

变更登记、备案等相关手续，各方应予以积极协助和配合。 

3、本轮增资完成后股东情况 

本轮增资完成后，各股东出资额及股权比例分别为：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周延 20000 25.3165% 

2 西藏盈丰实业有限公司 10000 12.6582% 

3 拉萨梅花生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5000 6.3291% 

4 西藏天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000 5.0633% 

5 西藏常青藤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000 5.0633% 

6 辽宁天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000 5.0633% 

7 沈阳茜茜手工皮具有限公司 4000 5.0633% 

8 沈阳纵横天下商贸有限公司 4000 5.0633% 

9 西藏大时代移动互联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4000 5.0633% 

10 周杰 4000 5.0633% 

11 周欣 4000 5.0633% 

12 西藏睿尚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00 2.5316% 

13 嘉兴禾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15 2.2975% 

14 林芝德胜科技有限公司 1500 1.8987% 

15 共青城珠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00 1.8987% 

16 孙冠群 1400 1.7722% 

17 西藏智盈投资有限公司 1000 1.2658% 

18 西藏硅谷天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955 1.2089% 

19 长兴丰泽财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30 1.0506% 

20 西藏朴德正元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00 0.6329% 

21 深圳和邦正知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00 0.6329% 

 合计 79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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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声明和保证 

（1）为本协议之目的，甲方声明和保证如下： 

1）甲方系依中国法律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 

2）甲方签署并履行本协议均符合下列条件： 

①在公司的权利和经营范围之内； 

②已采取必要的公司行为进行适当授权； 

③不违反对公司有约束力或有影响的法律、政府批准、授权、通知或其他政

府文件，也不违反公司与任何第三方签署的任何协议或向任何第三方出具的任何

承诺； 

④本协议一经签署，即构成对公司合法、有效的法律约束力。 

（2）保证中的每一项应被解释为一项单独和独立的保证，并且（除有相反

的明文规定外）不受任何其他保证的条款或本协议的任何其他条款的引用或从该

等其他条款作出的推断所限制或约束。 

（3）如果因协议陈述与保证条款中所列的任何一项保证是不真实的、误导

性的而导致其他方受到任何损害，做出该项声明与保证的一方应赔偿其他方因该

等损害所发生的任何损失、伤害、责任、成本或支出（包括其他方为解决任何由

于保证不真实或具有误导性或已被违反而产生的索赔，包括执行司法裁判所产生

的费用、律师费、可能有的税负以及任何其他相关费用）。 

（4）协议各方确认在本轮融资完成，包括乙方在内的所有投资者出资全部

到位后，由甲方到工商登记管理机关一次性为所有投资者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5） 乙方增资后可以按照章程等相关规定向甲方委派或推荐一名董事参加

公司董事会。 

（6）本协议各方确认为办理工商登记，各方有义务相互配合按照工商登记

管理机关要求出具增资协议、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等事项。 

5、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需赔偿因其违约行为而给守约方造成的一切损

失，不可抗力除外。 

6、争议的解决 

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同意提交沈阳仲裁委员

会，按申请仲裁时该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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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 

7、协议生效时间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 

8、其他 

乙方未按照协议约定在 2017 年 3 月 25 日前支付全额增资价款的，甲方可以

书面通知乙方解除协议。 

协议未生效或解除协议的，甲方可将乙方拟购买股权另行出售，并且无须征

得乙方同意。 

本协议中任何一个条款如因任何原因不能生效或无法执行，不影响其他条款

的效力和履行。 

本协议未尽事宜可由各方协商一致，签订书面补充协议加以约定。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对艾美生物的投资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是公司布局生物医药行业的试水，

公司的投资和持股比例相对较小，但有一个董事会席位，对艾美生物发展有重大

影响，为未来在行业内的进一步布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备查文件 

1、拉萨梅花关于艾美生物之增资扩股协议 

 

 

特此公告。 

 

 

 

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日 


